南通大学杏林学院“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合同书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项目起止时间
	2025.12-2026.12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所在部门
	

	项目组成员名单
	


一、研究内容及目标

二、拟提交成果的形式、数量，以及社会经济效益

三、项目年度计划内容

四、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应向杏林学院提交项目结题报告及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的且以南通大学杏林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的学术论文，办理结题、验收手续。

五、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必须到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办理有关结题手续。 

六、由于各种原因项目不能继续进行时，项目负责人应向南通大学杏林学院提出报告，说明原因，中止该项目，并办理有关手续。

七、本项目的管理按照《南通大学杏林学院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八、本合同一式三份，A4纸双面打印，由杏林学院、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学部、学系各执一份。

项目负责人（签字）：          所属学部（部门）负责人（签字）：

所属学部（部门）（盖章）

学院负责人（签字）：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盖章）

